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3 年税务（修订）（第 3号）

条例草案》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2014年 1月 8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动议二读《2013 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3 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 

 

  本条例草案有两个目的：第一，将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离岸风险保险业务

的利得税减半；第二，调高雇员和自雇人士向认可退休计划供款的扣税额上

限。 

 

  专属自保保险是公司为自身提供的保险，承保与该公司属同一集团的其

他公司的风险。企业可透过成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承保市场并未提供保障

的特定风险。由于专属自保保险公司可以较低的成本经营（例如无需要支付

市场推广开支和保险中介人佣金等），故可收取较低保费，而其母公司也可

分享该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所赚取的承保利润。 

 

  比较其他地区，专属自保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在亚洲依然未见普及。

我们希望透过提供税务宽减，进一步发展专属自保保险，从而巩固香港作为

区内的保险枢纽地位。通过吸引更多企业来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将可

带动其他相关业务的发展，包括再保险、法律及精算服务，令香港的风险管

理服务更多元化，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相关发展是国务院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宣布，「支持内地机构

在香港设立自保公司，完善风险保障机制」。这措施有助促进内地与香港的

合作。相信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香港在这方面会有一定的发展潜

力。 

 

  为了充分发挥有关潜力，财政司司长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政府财政

预算案》中，建议宽减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离岸风险保险业务的利得税，即现

时法团一般利得税税率 16.5%的一半。如立法会通过条例草案，税务宽减措

施将由二零一三／一四课税年度起生效。 

 



  另外，因应《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所订的最高有关入息水平将由二

零一四年六月一日起由每月 25,000 元调高至 30,000元，条例草案建议相应

调高向认可退休计划供款的每年扣税额上限，于二零一四／一五课税年度由

现时的 15,000 元调高至 17,500 元，并于二零一五／一六及其后的课税年度

调高至 18,000 元。 

 

  主席，我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条例草案，让我们能早日实施推动专属

自保业务的措施，及使受雇人士和自雇人士可及时享有较高扣税额。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